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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保荐人（主承销商）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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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关于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

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要求，交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交控科技”）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或“立信”）等相关方对

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使用的简称与招股说明书中的释义相同。 

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    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涉及招股说明书的修改或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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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请发行人结合 2019 年第一季度情况，在招股说明书中分析说明其综合毛利率的变

化趋势，并对业绩下滑风险做充分披露。 

 

回复 

一、请发行人结合 2019 年第一季度情况，在招股说明书中分析说明其综合毛利率的变

化趋势 

1、2019 年１季度，公司综合毛利率有所回升 

2018 年度、2018 年 1-3 月和 2019 年 1-3 月，发行人综合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3月 

（经审阅，未经审计） 
2018年 1-3月 

（经审阅，未经审计） 
2018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776.75  9,216.08  116,252.05  

营业成本 7,585.15  6,608.24  84,949.40  

综合毛利率 29.62% 28.30% 26.93% 

 

2019 年 1-3 月，发行人综合毛利率为 29.62%，较 2018 年 1-3 月提升 1.32%，较

2018 年度提升 2.69%。2019 年 1-3 月，综合毛利率的提升的主要原因为：2019 年 1-3

月，主要确认收入的项目为北京 7 号线 2 期、深圳 10 号线和石家庄 3 号线，上述线路

在 2019 年一季度确认的收入占当期信号系统总包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54.15%，上述线路

的毛利率较高，使得当期综合毛利率有所提升。 

2、2018 年度，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较大 

2016-2018 年度，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29.96%、31.42%和 26.93%。2018 年度，

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一方面和近几年市场竞争加剧，发行人在市场投标整体报价中

综合考虑竞争情况有关，另一方面直接与 2018 年度主要确认收入的西南地区信号系统

工程项目毛利率较低相关。公司业务遍布全国主要城市，2019 年一季度，主要确认收

入的地铁线路毛利率较高，综合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及 2018 年度有所提升。 

3、公司毛利率呈小幅波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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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遍布全国主要城市，公司承接的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总包项目合同主要通

过招投标获取，合同中标金额受多种因素影响，导致不同线路的毛利率波动较大。如

果当期确认收入的合同毛利率较低并且收入占比较大，将会导致公司当期综合毛利率

下降幅度较大。 

公司信号系统工程项目合同收入确认进度主要受客户根据地铁项目建设整体进度

安排影响，公司 2019 年一季度综合毛利率有所回升并不意味着公司 2019 年全年综合

毛利率同步回升。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七、财务报告

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之“（四）会计报表的主要变动分析”补充

披露上述楷体加粗内容。 

 

二、对业绩下滑风险的补充披露 

根据申报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 ZB11643 号《审阅报告》，公司 2019 年

1-3 月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为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28.99 万

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805.78 万元，主要系信号系统业务季节性因素、并表范围变化、

新开保函手续费增长等原因所致。公司 2019 年一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如

果公司不能持续创新技术和产品，保持市场竞争地位，并有效控制成本费用，公司业

绩存在下滑风险。 

发行人已将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之“四、财务风险”之“（十）业绩变

动的风险”修订为“（十）业绩下滑的风险”，并补充披露上述楷体加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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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内控风险部分补充披露，如果未能对发出商品实施有效的实

物管理、对应收账款实施有效的对账及催收管理，可能对发行人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

生的重大不利影响。 

 

回复 

发行人已在“第四节风险因素”之“三、内控风险”中，补充披露以下楷体加粗内

容： 

（二）发出商品和应收账款管理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发出商品余额分别为 8,766.39 万元、16,134.63 万元和

10,497.31 万元，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41,860.74 万元、48,120.73 万元和 89,667.86

万元，发出商品和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如果公司未能对发出商品实施有效的实物管理，

可能造成发出商品的毁损减值；如果公司未能对应收账款实施有效的对账及催收管理，

可能导致应收账款回收较慢或形成坏账，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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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 

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结合客户结构、合同付款条件、验收结算条件等，分析说

明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是否会持续上升，并充分揭示相关风险 

 

回复 

一、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结合客户结构、合同付款条件、验收结算条件等，分析

说明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是否会持续上升 

（一）公司的客户结构及合同验收付款条件 

1、客户结构 

公司主营业务为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研发、关键设备的研制、系统集成和信号系

统总承包，报告期内，公司客户主要为各地的地铁建设运营单位，具有较强的政府属

性，轨道交通建设资金与财政支出安排密切相关。公司的客户遍布全国，公司应收账

款的实际回收情况与不同客户、不同项目的具体情况有关，所以各期可能出现不同的

特征。 

2、公司信号系统业务的验收条件 

公司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信号系统设备，设备发出后计入发出商品。设备发到现

场后，客户、监理等第三方根据验收流程和进度的安排，对公司提供的硬件设备进行

验收，并出具验收单据。信号系统为地铁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设备供货、验收由客

户根据实际地铁施工进度确定。 

3、公司信号系统总包业务的付款条款 

公司信号系统总包合同的业务模式相同，总包合同的执行流程也基本一致，但是

不同项目的具体付款条款具有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1）一般信号系统总包合同付款条款 

信号系统总承包项目结算一般包含设备款项和技术服务款项两项，部分项目还包括

施工安装款项。由于该业务主要客户均为各地地铁建设运营商，具有相对垄断地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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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通常接受客户的合同模板约定，且不同客户的合同条款存在一定差异，结算进度大体

如下： 

1）预付款：公司与客户签订信号系统总承包合同后，开具银行预付或履约保函，

客户据此支付 10%-30%左右的预付款。 

2）进度款：①设备到货款：公司根据工程进度交付设备，经验收并提供合同约定

相关单据后，客户一般支付设备总价 35%~55%的对应款项。部分项目的备品备件单独

结算，在项目试运行并交付备品备件后全部一次性支付。②技术服务费：通常在公司客

户交付设备进度达到 50%时，客户一般支付 30%~40%的技术服务费，在系统经初步验

收后支付技术服务费到 70%~80%。③施工安装费一般按季对已完成工作量进行计量并

结算，在系统经初步验收后累计付款到 80%。 

3）竣工验收款。在项目竣工验收后，系统开通试运营，客户付款到 90%~95%。 

4）质保款：项目质保期一般为两年，预留 5%的质保金，质保期结束后支付质保金。 

（2）重庆环线 1、2 期项目特殊付款条款 

重庆环线 1、2 期为国家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互联互通功能为项目的技术核心，合

同约定以信号系统功能实现作为付款条件，具体如下： 

1）预付款：合同生效后，公司开具履约保函并支付履约保证金，客户据此支付 3%

的预付款； 

2）预验收款项：取得试运行安全授权书后，支付至合同总价款 30%的款项；取得

点式互联互通验收证明文件后，支付至合同总价款 40%的款项；取得连续式互联互通验

收证明文件后，支付至合同总价款 50%的款项； 

3）验收款项：点式互联互通功能取得第三方允许载客安全评估证书后，支付至合

同总价款 70%的款项；连续式互联互通功能取得第三方允许载客安全评估证书后，支付

至合同总价款 90%的款项； 

4）终验款：经国家审计后，支付剩余价款。 

（二）2018 年末的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与当期主要应收款项目特殊性有

关，预计未来不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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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41,860.74 万元、48,120.73 万元和

89,667.86 万元，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7.22%、54.71%和 77.13%。2018 年度，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 2017 年度有较大幅度提升，主要系当期末主要

应收款项目的特殊性所致。 

2018 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较 2017 年末增长 41,547.13 万元，其中，重庆市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对应的重庆环线 1、2 期项目、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对

应的成都 5 号线 1、2 期项目、和青岛市西海岸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对应的青岛 13 号线

项目应收款项余额较大，具体原因为： 

1、重庆环线 1、2 期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对应的应收款项目主

要为重庆环线 1、2 期。重庆环线 1、2 期回款进度较慢，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主要是

因为重庆环线 1、2 期为国家互联互通工程示范项目，互联互通功能的实现为该项目的

技术核心，因此合同约定以信号系统功能实现作为付款条件，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

相关功能尚未实现，未达合同约定的请款条件。 

2、成都 5 号线 1、2 期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对应的应收款项目主要为成

都 5 号线 1、2 期、成都 3 号线 2、3 期等项目，其中，成都 5 号线 1、2 期应收账款余

额较大，主要原因为：（1）部分设备发生变更，客户需先行完成合同变更程序，因此

尚未进行请款；（2）部分设备于 2018 年末供货，2018 年末尚在履行请款流程，导致期

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3、青岛 13 号线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青岛市西海岸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对应的应收款项目为青

岛 13 号线。青岛 13 号线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原因为：客户进行合同变更，客户需先

行完成合同变更程序。 

综上，2018 年末，发行人应收账款增幅较大，主要是因为 2018 年末主要应收款项

目重庆环线 1、2 期约定以信号系统功能实现作为付款条件，项目付款条件的特殊性导

致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同时，2018 年供货规模较大，截至 2018 年末部分应收账款仍在



8-1-10 

履行请款流程，综合导致应收账款余额较大。重庆环线 1、2 期为国家示范工程项目，

该类项目一般出现在新技术或者新产品应用时，线路数量较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 ZB11643 号《审阅报告》，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88,888.80 万元，较 2018 年末下降 0.87%，且 2019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6.93%，在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应收账款余额有所下降。

因此，未来几年，随着重庆环线 1、2 期项目逐步回款和其余项目的推进，预计 2018

年末应收款项期末余额占营业收入的较高比例未来几年不会持续。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四、经营成果

分析”之“（一）营业收入分析”和“十五、资产质量分析”之“（二）流动资产构成及

变化分析”中补充披露上述楷体加粗内容。 

 

二、对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较高的风险提示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39,813.32 万元、45,962.01 万元和 87,990.12 万元，占流

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33.32%、35.03%和 46.25%。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占

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7.22%、54.71%和 77.13%，2018 年末因主要应收款项目付款条

件特殊性，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显著增加。 

随着业务的开展，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可能将保持较大规模。如果宏观经济形势

下行，出现重大应收账款不能收回的情况，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另外，随着时间推移，若应收账款未能按时收回，将增加公司资金压力，同时将导致公

司计提的坏账准备大幅增加，影响报表净利润。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之“四、财务风险”之“（二）应收账

款回款速度不及预期及发生坏账损失的风险”中补充披露上述楷体加粗内容。 

  



8-1-11 

（此页无正文，为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郜春海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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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万久清莫鹏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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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

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回复中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毕明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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